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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細胞治療產業碩士專班修業規定 

 

 

111年01月07日專班會議新訂通過 

111年02月11日院務會議新訂通過 

111年03月16日教務會議新訂通過 

 

 

第一條 （宗旨） 

細胞治療產業碩士專班(以下簡稱本專班)為建立研究生修業規範，

提升本專班論文品質，訂定本規定。 

第二條 （修業 / 學年限） 

修業及休學年限：依本校學則規定辦理。 

第三條 （修業學分） 

修業學分： 

至少須修畢本專班規劃課程30學分(含)以上，包括必修 18 學分(含

碩士論文6學分、研究倫理0學分及企業實務8學分)及至少選修 12 

學分。 

第四條 （指導教授） 

選定指導教授： 

一、 擔任主指導教授資格： 

(一) 須為本校醫學院之專任助理教授(含)以上教師者。 

(二) 專任教師於退休前三年起不得擔任主指導教授。 

(三) 凡為研究生三等親內親屬或重大利害關係人，不得擔任其主

指導教授及共同指導教授。 

二、 擔任共同指導教授資格： 

(一) 以本校之專、兼任助理教授(含)以上之教師者為原則。每位

兼任教師擔任本專班在學研究生人數最多不可超過二名。 

(二) 校外教師具助理教授(含)或助研究員(含)以上之資格，或獲有

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經本專班會議核定者。 

三、 研究生原則應於一年級第一學期結束前選定指導教授，並填具

「指導教授選定表」，簽核完成後送至本專班辦公室統一留存，

方可完成。 

四、 研究生學位論文經本專班審查確認未符合本專班專業領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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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指導教授一年內不得指導新入學學生。倘涉及違反學術倫理

行為，以本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辦理之。 

五、 如需更換指導教授(含共同指導教授)者，須提具體說明，並依

「臺北醫學大學研究生指導教授資格要點」相關規定，經原指

導教授及新指導教授雙方同意並填具「更換論文指導教授申請

表」，簽核完成後送至本專班辦公室統一留存，方可完成。 

六、 研究生更換指導教授後，在未得原指導教授之書面同意時，不

得以與原指導教授之研究成果作為學位論文主體。若為原指導

教授離職且仍繼續共同指導之故，則不受此限。 

第五條 （論文計劃書） 

論文計畫書審查： 

一、 研究生須依規定時程提出個人論文計畫書，論文計畫審查最遲

須於申請學位考試前一學期提出。 

二、 審查方式：由指導教授組成三至五人之委員會進行口頭報告審

查，並審查是否符合本碩士班專業領域。 

三、 審查完畢後，將審查意見表送交本專班辦公室備查。經委員會

審查通過者，方可申請學位考試。 

第六條 （學位考試） 

學位考試： 

一、 申請學位考試前須通過「研究生英語認證」；畢業門檻為B1(進

階級))或其他同等考試，餘依「臺北醫學大學研究生英語認證

實施要點」辦理。 

二、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推薦資格依本校「碩士及博士學位考試施行

細則」辦理。 

三、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至少三至五人，由本專班主任依指導教授建

議名單圈選並指定一人為召集人，其中校外委員以三分之ㄧ為

限，指導教授及共同指導教授之外委員應過半，且指導教授及

共同指導教授不得擔任召集人，評分達七十分以上方得通過，

若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評定為不及格者，即以不及格論。 

四、 學位考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並以出席委

員評定分數平均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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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碩士學位考試通過後，彙整委員意見及修改論文後，依本校學

位考試審查流程及畢業離校程序辦理，得予核發學位證書。 

第七條  （其他事項）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與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核決權限） 

本規定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告施行；修訂時

亦同。 


